
五 华 县 潭 下 镇 人 民 政 府

氵蕈下镇关于中央第四           第

=批⒛号案件调处丨崮对踣

县信访案件组 :

8月 30日 ,接到
“
第三批 23号 案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组交办案件清单
”
中关于

“五华县潭下镇龙田村龙田石场炮声扰

民,灰尘密布,污染水直接排入水源
”
的案件后,我镇党委、政

府高度重柳刂,立 即成立工作专班会同县相关单位迅速赶赴现场

调查落实。现将调查落实情况汇报如下 :

一、基本情况

经查,群众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。

举报内容反映的石场为五华县潭下镇龙田石场,位于五华

县潭下镇龙田村,于 ⒛07年 3月 公开出让 ,由 五华县联合矿业

有 限 公 司 取 得 的 采 矿 权 。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:

91441424673120357U,负 责人:李彩军。主要从事建筑用花岗

岩开采。该企业办理了《采矿许可证》、《水土保持合格证》、《排

污许可证》、《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》等相关证照,是一个证照

齐全的合法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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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工作情况

⒛21年 8月 30日 上午 9时 潭下镇人民政府分管自然资源、

水务及生态环境领导先后会同五华县 自然资源局、五华县水务

局、梅州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核查 ,情

况如下 :

l、 现场检查时该石场停产,⒛21年 8月 25日 全面停产至

今 ,原 因是生产线升级改造,未发现该矿山有越层越界开采、

破坏性开采矿产资源等现象。

2、 场区内的排水沟、沉沙池淤积,场 区及场内路面泥沙堆

积,致使积水无法归槽 ;矿 区适宜种植的裸露山体复绿不明显 ,

植物措施品种搭配不合理,植坡种草成活率低,未 见无纺布遮

挡。石场场区内裸露山体复绿措施单一难以达到保持水土的效

果;洗沙作业堆料场土料未覆盖。

3、 该石场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,粉尘防治措施主要采用围

蔽、布袋收集除尘及水喷淋等抑尘措施。该石场配套的建筑用

沙综合利用项 目生产出来的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收集循环使用 ,

无废水外排。露天堆放的建筑用花岗岩角石、建筑用沙、清理

场地产生的废渣土未采取遮挡、覆盖等措施,进 出场道路扬尘

较大,洒水抑尘措施不完善,车辆经过时对周边环境有一定的

影响。

4、 现场查看该石场近期爆破作业记录,每 月约 6次爆破作

业,作 业时间在上午 1l:30至 12:00和 下午 17:30至 18:00,

记录显示近期最后一次爆破作业在 2Ⅱ 1年 8月 24日 ,矿 区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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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点距离最近居民直线距离约 500米 。监测站监测人员现场分

别在三个监测点做噪声监测、取水样。

三、查办情况

(一 )要求企业必须在 2021年 9月 10日 前,完成石场场

区内的截、排水沟、沉沙池和场区及场内路面的清淤完善;9
月 2O日 前,完 成露天的堆料场土料覆盖、拦挡等水土保持措施 ;

在 9月 25日 前,落 实矿区裸露山体乔、灌、草相结合的复绿补

种措施;加强对洗沙作业堆料场的规划管理 ,避免发生水土流

失。

(二 )针对该企业未对露天堆放的废渣土、料场进行围挡、

遮盖 ,厂地道路洒水抑尘措施不完善,未控制、减少粉尘排放

的行为。已责令企业立即整改,必 须在 ⒛21年 9月 2日 前完成

整改,整 改措施包括对露天堆放的废渣土、料场进行清理、围

挡、遮盖;增 配多台大型雾炮机放置在指定位置,增配洒水车

频繁进行扫水作业;石场出口处修建洗车池,对 出场车辆进行

清洗。同时潭下镇人民政府 已对该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扬尘行为

进行 了立案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需一定的整改时间,部 分整改措施需一定时间才能发挥效

用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举措

(一 )潭 下镇人民政府将依照相关法规对五华县联合矿业

有限公司龙田石场生产过程中的扬尘行为进行处罚 ;

(二 )继 续落实后续整改措施 ,督促其履行水土流失防治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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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,有 效的控制好水土流失 ;

(三 )将进一步加强对五华县联合矿业有限公司龙田石场

巡查监管力度,督促企业对存在问题立行立改,依法生产,避

免影响周边环境和居民生活。

萨犟兮
县潭下镇人

Ⅱ̈ J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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